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网上申请结项须知

一、线上材料的提交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网上申请结项只需按系统提示上传相关文件，不需交以下文件的纸质结项材料。
1. 课题设计论证(PDF格式，不超过50M）——以线下方式申请立项的项目，申请结项时需上传立项申请书中的“课题设计论证”（原文内容不得改动，不得出现项目负责人和成员姓名、项目承担单位等信息）。重大转重点项目，还需上传立项时的课题修改说明。
2.鉴定成果(PDF或图片格式)——包括项目最终成果和代表性中期成果（在阶段性成果中自行选定不超过3项最能代表项目负责人科研水平的，并且以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成果）。因采取匿名鉴定方式，所有鉴定成果须隐去成果中的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姓名、项目承担单位等信息后再上传。以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撰写的成果，还应当附汉字版成果摘要。如果是修改后第二次申请鉴定或修改复审的项目，需要提交成果修改稿和修改说明（修改说明要归纳整理专家全部修改意见，对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的内容要标明章节和页码，对没有参照修改的意见要予以说明）。
可上传多个附件，每个附件文件大小限60M，最多可上传50个附件。
成果形式为专题论文集的项目，论文集开头要对项目研究目标、单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及其与总目标的对应关系、论文是否发表等情况作一个概述性说明。收录的数篇论文应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结集形成一个文件，每篇论文都须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
    3.总结报告（word文档）——下载结项填报页面的模板撰写并上传到相应位置。
4.最终成果简介（word文档）——是介绍、宣传、推广成果使用的重要材料，请按照平台的内容要求认真撰写。
5.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报告为基础申请的项目，要提交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原文(PDF文档)，以及最终成果和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之间的联系、区别和二者重复比例的说明材料（word文档）。
6.查重报告（格式不限）——全国社科工作办对成果的文字复制比没有统一要求，课题组须自觉按照学术规范对成果中的引文进行标注，查重时请将所有课题组成员名字按查重机构要求的格式填写在作者栏。有特殊情况可自行说明，如果说明的文字太多，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文件上传到查重报告附件中。如无查重报告，请上传不查重说明。
7.主要阶段性成果——阶段性成果必须与本项目研究内容密切相关，包括论文、研究报告和专著等形式，其中论文形式的成果须正式发表（或收到用稿通知）并标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在报纸及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可不标注），在表格中如实填报阶段性成果的名称、作者、发表、转载、获奖等相关情况，并附阶段性成果全文（限PDF文件），此处不用匿名。不得上传涉密成果和相关信息。
  8.经费开支明细账（PDF或图片）——申请结项时须如实填写“项目资金决算表”，同时上传由责任单位财务管理部门打印并经财务部门、审计部门审核盖章的经费开支明细账。有外拨资金的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汇总编制项目资金决算，并附上合作研究单位财务、审计部门审核签章的直接费用开支明细账。
9. 项目预算回执（PDF或图片）——非必填，如无该文件可不提供。
10. 因获奖申请免于鉴定的项目，需要在管理平台提交相关证明材料(PDF文档)。成果获省部级领导批示则等同于成果涉密，该项目不能在平台上申请结项，按照涉密程序上报纸质结项审批书送审。
[bookmark: _GoBack]二、学校存档材料（模板详见附件）
项目负责人提交结项材料时，还应提交以下材料的纸版和PDF电子版用于学校存档：
1.“意识形态责任承诺书”1份：需本人手写签名。
2.“项目结项单位审查承诺书”1份：相关领导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
3.学术讲座材料1份：结项前应开展与该项目相关的校级层面学术讲座，并在结项时提交学术讲座的相关材料。要求如下：（1）项目负责人在结项前必须以该项目的科研成果为主题为我校学生（本科生、研究生）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开展校级层面学术讲座，且学术讲座必须通过学校OA系统来申请并经相关部门审核。（2）项目结项时应提交开展学术讲座的相关材料：封面+情况说明+现场照片，A4单面，一并装订。①封面:含标题（×××项目学术讲座材料）、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负责人、提交时间。②情况说明:需经学院科研院长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③开展学术讲座的现场照片：图片需清晰。
4.纸版请提交至人文社科处321室，PDF电子版请发送至人文社科处黄关蓉老师的企业微信。
 
  人文社科处成果管理科电话：028-84760596
地址：狮子山校区第四办公区人文社科处成果管理科321室





